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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 消费者“娘家人”没有闲

省消协秘书长谈新《消法》实施以来消费维权热点

记者：根据《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在

餐厅、 酒店包厢设置最低消费被明令禁止。

在此类消费维权事件中，甘肃省消费者协会

是怎样处理的？

栾明军：2014年，省消协没有接到有关

酒店包厢最低消费的投诉。就酒店包厢设置

最低消费这一问题，首先，在全社会倡导节

约的大环境下，餐厅、饭店坚持设置“最低消

费”，加剧助涨了铺张浪费现象。 其次，设置

最低消费是一种以不公平的格式条款来强

制交易的行为，属于不公平条款，涉嫌侵害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消费者

如遇到此类问题， 可与经营者协商处理，或

者向有关行政部门以及当地消协组织、烹饪

协会进行投诉。

本报记者 刘有中

记者：截至 2014年 5 月，国内手机用户已

达 12.56 亿，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

备品。 近年来，针对我省手机销售业与手机通

信业的消费投诉量居高不下，新《消法》是否有

相关条款保障消费者权益？消费者协会在其中

都做了哪些工作？

栾明军：根据 2014 年“3·15”期间国家工

商总局公布的数据， 手机的投诉量已连续 10

年高居消费投诉第一位，其中主要是针对手机

质量与售后服务的投诉。面对此类问题，新《消

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

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

规定与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

更换、修理等义务。 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

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七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

可以及时退货， 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

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

第五十二条也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

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

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消费者可根据以上两条

规定进行维权。

在 2014 年，针对手机销售业与手机通信

业消费投诉居高不下的现状，甘肃省消费者协

会联合兰州市城关区工商局，与通信运营商和

经销商以及三星、苹果、小米、华为等品牌商进

行了约谈，以此来督促各大运营商、经销商认

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切实兑现

对消费者的各项服务承诺。 同时，要求纠正目

前存在的问题，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2014 年 12 月 15 日，兰州市各大手机通信运

营商、手机销售经销商已就整改措施，向兰州

市城关区工商局进行备案，并保证在今后的经

营服务中切实执行，以实际行动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记者：如今正值冬日供暖期间，取暖用

户被间断供暖、停暖等现象时有发生，市民

应该如何维权？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就此做了

哪些工作？

栾明军：首先，取暖用户应当按时缴纳

相应的采暖费，并及时索要票证票据。其次，

作为消费者，当您遇到间断供暖、停暖等现

象时，应当及时和供暖办或者小区物业取得

联系，反馈情况，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者

对解决方案不满意时，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

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投诉，也可以向

12315、12345等其他相关行政部门投诉。

针对诸多供暖投诉， 为切实保障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提高供热服务质量， 依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和《甘肃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三十一条赋予

消协的职能， 甘肃省消费者协会于去年向

兰州市供热管理办公室发出了社会监督建

议函。 收函后，兰州市供热办负责人专程来

到省消协就供暖不达标、 间断供暖等问题

的整改情况进行了座谈， 并承诺尽快解决

问题。

记者：在 2014 年发生的“4·11”兰州自来

水局部苯超标事件当中，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做

了哪些工作？ 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栾明军：“4·11”事件发生后，省消协从法

律赋予的职能出发， 约谈兰州威立雅水务公

司，并向兰州市“4·11”苯超标事件领导处置

小组和兰州威立雅公司发送社会监督建议函，

提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见和建议。

至 2014 年 9 月底，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 兰州威立雅公司针对省消协的监督建议，

先后对排查安全隐患、 完善供水应急预案、建

设水质查询系统、确保供水安全等问题进行了

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和补偿消费者损失的具体

措施函告省消协。 同时，兰州威立雅公司通过

媒体发布公告，向市民表达了歉意并公布了企

业补偿措施。

记者：根据兰州各大媒体的报道，去年

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对一些商品进行了“比较

试验”，“比较试验”究竟是什么？对于消费者

来说“比较试验”有什么作用？

栾明军：“比较试验”是指消协组织工作

人员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对某一类商品和

服务采取市场取样，依据国家标准，运用科

学测试方法进行分析对比，将详实的信息客

观地介绍给消费者，进行消费指导的一项工

作。 对于消费者来说，“比较试验”首先维护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其次维护了消费者的

“自主选择权”， 最后维护消费者的“安全

权”。

由于消协组织开展的比较试验不同于

行政部门的抽检、送检等工作，消协比较试

验工作不对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做出判定，而

是比较某一类产品的检测数据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 或者对检测数据的高和低做出比

较，由消费者选择。 消协组织将根据某一阶

段消费投诉和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随时制定

方案开展比较试验活动，随机性更强。并且，

消协组织的比较试验检测项目可以是国家

标准内的项目，也可以是消费者关注的一些

非标准项目，检测范围更广。

手机销售业与手机通信业的消费投诉

量居高不下———省消协约谈通信运营商、手

机销售商

1

去年“4·11”兰州自来水局部苯超标事

件———省消协约谈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并

发送社会监督建议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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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最低消费属于不公平条款，我省消

协暂未接到此类投诉

5

根据某一阶段消费投诉和消费者关注的

热点，消协将随时组织开展商品“比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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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15 日，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新《消法》在各类

消费活动中究竟给广大消费者带去了何种变化？ 甘肃省消费者协会作为甘肃省广

大消费者的“娘家人”，究竟在这当中做了哪些工作？ 近日，就消费者关注的消

费热点话题，本报记者对甘肃省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栾明军进行了专访。

取暖用户被间断供暖、停暖等现象时有

发生———省消协向供热管理部门发出了社

会监督建议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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